（内部资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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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华北、黄淮、江汉、江淮西部、江南中西部、华南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、辽宁西部、云南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
· 预计未来一周，江汉、江淮西部、贵州南部的气象干旱有所缓和；而其余旱区气象干旱仍将持续发展

图1  中国气象旱涝分布图（2009年10月26日监测）

一、华北、黄淮、江汉、江淮西部、江南中西部、华南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、辽宁西部、云南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
9月24日至10月26日，我国除辽宁东部、青海东南部、四川、重庆、云南西部、贵州北部、江苏中部、浙江东部、广西南部、广东沿海、海南降水量超过50毫米外，其余大部地区降水量不足50毫米，部分地区不足10毫米或无降水出现（图2）。与常年同期相比，东北北部、华北大部、黄淮大部、江汉、江淮西部、江南中西部、华南大部及内蒙古大部、辽宁西部、新疆大部、甘肃西部、贵州东南部、云南中南部等地降水量偏少5-8成，其中，河北南部、山东大部、湖北东部、安徽南部、江西、广东北部等地偏少8成以上。降水偏少致使华北、黄淮、江汉、江淮、江南、华南及内蒙古中东部、辽宁西部、云南等地气象干旱持续发展。目前，华北大部、黄淮大部、江汉、江淮西部、江南中西部、华南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、辽宁西部、云南大部、贵州南部等地存在中等程度气象干旱，其中内蒙古东南部、山东半岛、湖北东部、江西南部、广东北部、云南东部的部分地区达到重旱（图1）。
持续干旱导致湖南、江西、广东等地江河库湖蓄水不足，水位降低，对水上航运、水力发电、人畜饮水及农业生产等造成了严重影响。9月中旬以来，湖南洞庭湖水位一直低于往年同期，近日洞庭湖城陵矶站的水位已远低于近几年同期水位。低水位造成渔民歇业、航运受阻，水力发电受到影响。截至10月10日，干旱造成湖南省9个市州63个县48万人受灾、13万头大牲畜出现临时饮水困难，农作物受灾面积近16.7万公顷。江西全省有7条河14站水位低于历史最低水位，因赣江水位过低导致万安至新干段航道出现严重堵航现象，仅吉安、赣州市所辖赣江沿线已有43艘重载船舶近2万吨承载货物被堵塞在航道上。广东省清远、汕头、河源等7市27个县（区）发生旱灾，全省受灾面积13.5万公顷，受灾人口124.7万人，直接经济损失1.6亿元；大型水库蓄水量与多年同期相比明显偏少，北部局部地区晚稻干枯。 [image: image1.png]TRTC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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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图2  2009年9月24日至10月26日全国降水量分布图（毫米）
二、预计未来一周，江汉、江淮西部、贵州南部的气象干旱有所缓和；而其余旱区气象干旱仍将持续发展
预计未来一周，我国降水主要出现在西北东南部、西南地区东北部、江汉、江淮等地，江汉、江淮西部、贵州南部的气象干旱将有所缓和；而华北、黄淮、江南、华南及内蒙古中东部、辽宁西部、云南、西藏等地降水仍然稀少，气象干旱将持续发展。预计未来一周，全国干旱影响耕地面积将有所减小，其中安徽、湖北、贵州等省减少较为明显（图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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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  11月2日不同省份干旱影响耕地面积与10月26日对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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